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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光配镜服务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验光配镜的基本要求、服务要求和管理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具有验光配镜资质的各类实体门店规范其从事验光、配镜服务活动，也适用于第三方

认证机构对验光配镜服务的评价。

本文件不适用于角膜接触镜（含硬性、软性角膜接触镜）和低视力的验配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0810.1 眼镜片第 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镜片

GB 10810.2 眼镜镜片第 2部分：渐变焦镜片

QB/T 2506 眼镜镜片光学树脂镜片

GB/T 14214 眼镜架 通用要求和实验方法

GB 13511.1 配装眼镜第 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

GB 13511.2 配装眼镜第 2部分：渐变焦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验光

使用仪器及辅助设备对眼的屈光状态及双眼视功能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出具处方的行为。

[QB/T 5448-2019,定义 3.1]

3.2

瞳距

双眼瞳孔几何中心的距离。

3.3

MPMVA

最佳视力的最低近视度数或最高远视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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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客观验光

在无需与被检者进行问答式交流的情况下，利用电脑验光仪、检影镜等设备对被测眼的屈光状态进

行定性定量分析的方法。

3.5

主观验光

在与被检者沟通交流的情况下，应用综合验光仪或试镜架和试镜片等验光设备对被测眼的屈光状态

和双眼视功能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的方法。

4 基本要求

4.1 资质要求

应取得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并应具有合法经营资质和经营场所，验光配镜服务人数已达

300人及以上。

4.2 服务人员

4.2.1 配备

4.2.1.1 营业人员

a）应经过专业培训，了解验光配镜和眼镜产品特性的基本知识，正确引导消费者。

b）配备专（兼）职设备管理人员，负责设备管理工作。

4.2.1.2 验光人员

应至少配备 1名专职验光人员，且应具备符合工作岗位要求的专业技能和眼科学、几何光学、眼镜

光学、眼屈光学等专业知识，参加不少于 400学时专业培训，具有 5年以上验光工作经验：

—熟练验光操作：a）能进行综合验光仪屈光检测，b）能进行双眼视力平衡检测，c）能进行老视检

测，d）能进行渐变焦眼镜验光。

—确定处方操作：a）能开具移心棱镜处方，b）能开具老视眼处方，c）能开具渐变焦眼镜处方。

—眼镜检测和较配操作：a）能进行渐变焦眼镜检测，b）能进行眼镜整形与较配。

4.2.1.3 加工人员

应至少配备 1名专职加工人员，且应具备符合工作岗位要求的专业技能和眼科学、几何光学、眼镜

光学、眼屈光学等专业知识，参加不少于 300学时专业培训，具有 5年以上加工配镜工作经验。

4.2.1.4 检验人员

a）应持有质检职业资格证书或进行过相关培训检验人员，年度专业培训学时不少于 150学时。

b）加工人员和检验人员应由不同人员担任，不得互相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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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5 调校人员

应由门店内专职验光人员完成。

4.2.2 人员要求

4.2.2.1 应明确各类人员（营业、验光、加工、检验、调校、设备管理）的岗位职责；

4.2.2.2 应明确各类人员（营业、验光、加工、检验、调校、设备管理）的资格、技能和授权规定，保

证人员有能力开展技术和服务工作；

4.2.2.3 应开展人员服务知识和技能培训，各类人员（营业、验光、加工、检验、调校、设备管理）年

度专业培训学时不少于 150学时。

4.3 服务设备

4.3.1 配置

4.3.1.1 验光设备：验光镜片箱（含试戴架）、电脑验光仪、综合验光仪、裂隙灯、检影镜、瞳距仪、

笔灯、标准对数视力表、阅读灯等验光设备。

表 1 验光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符合标准规范 主要用途 备注

1 综合验光仪 JJG1097 集多种检查功能于一体

2 验光仪 JJG892 检查屈光度 应定期检定

3 裂隙灯 YY 0065 检查眼前节及眼内部病变

4 检影镜 YY 0718 检影验光

5 验光镜片箱（含试戴架） JJG579 屈光检查 应定期检定

6 瞳距仪 JJG952 测量瞳距

7 笔灯 ---- 检查瞳孔或斜视

8 标准对数视力表 JJG1097 远、近视力测定

9 阅读灯 ---- ----

4.3.1.2 加工设备：焦度计、自动磨边机、中心定位仪、扫描仪、打孔机、开槽机、抛光机、瞳距尺、

砂轮、玻璃刀、电热器、整形工具等加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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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加工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符合标准规范 主要用途

1 自动磨边机 GB/T 28217 通过形状的扫描活数据输入进行镜片加工的磨边机

2 中心定位仪 ----
用来确定镜片加工中心，视镜片的光学中心水平距离、光学中心高

度和柱镜轴位等达到配装眼镜的质量要求

3 扫描仪 ---- 扫描全框镜架或镜片的形状，并支持数据存输

4 焦度计 JJG580 检测眼镜光学参数

5 打孔机 QB/T 4104 专门为制作无框眼镜，对镜片打孔而设计的设备

6 开槽机 GB3883.22
用于树脂镜片或玻璃镜片经磨边后在镜片边缘表面上开挖一定宽度

和深度的沟槽

7 抛光机 JB/T 6090 对磨边后的镜片边缘进行抛光

8 整形钳 GB/T 6290 对镜架进行标准化调校或个性化调校

9 瞳距尺 ---- 测量镜架的参数

10 砂轮 GB/T 22682 磨镜片

11 电热器 QB/T 1876 调整板材镜架时，加热镜架

12 玻璃刀 QB/T 2097.1 加工玻璃镜片时，刻画镜片，除去多余镜片。

注：加工设备可根据工艺要求做相应增加。

4.3.1.3 检验设备：焦度计、眼镜测量卡，必要时需配备测厚仪、0.5 mm 刻度不锈钢直尺和焦度表等

检验设备。

4.3.2 维护使用

4.3.2.1 应编制仪器设备清单。

4.3.2.2 应制定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

4.3.2.3 应对仪器设备进行校准和维护，验光镜片箱（含试戴架）、电脑验光仪、综合验光仪和焦度计

应法定计量检定合格。

4.3.2.4 每位顾客使用前应对验光设备等进行消毒处理。

4.4 产品

4.4.1 眼镜产品采购渠道正规，能提供质量合格证明或合法有效的检验报告；进口眼镜产品能提供证明

产品真实性的文件。

4.4.2 单焦点和多焦点镜片质量应符合 GB 10810.1要求，渐变焦镜片质量应符合 GB 10810.2要求，光

学树脂眼镜片质量还应符合 QB/T 2506要求，镜片的透射比应符合 GB10810.3的要求；眼镜架质量应符

合 GB/T 14214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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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服务环境

4.5.1 营业场所

4.5.1.1 场所安全，布局合理、清洁卫生、通风良好，照明适度。

4.5.1.2 广告宣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信息真实、内容健康，避免夸大、虚假宣传或误导顾客。

4.5.1.3 商品摆放有序，价格标签信息完整。

4.5.1.4 营业场所醒目位置有相关服务提示：

a）服务项目、流程及收费标准；

b）服务监督电话或方式；

c）对消费者的承诺声明。

4.5.2 验光区

设有独立的验光区（室），有可调节的光源，远视力检测应满足测试距离达到 5m，或采用加装反

光镜、内置视力表的方法来缩短验光检测距离，检影验光应在暗室进行。

4.5.3 加工区

设有独立的加工场地，并配有污水处理相关设施。

4.5.4 检验区

设有独立的质检场地，在明视场、暗背景中进行镜片的检验。

5 服务要求

5.1 接待

5.1.1 应向顾客提供但不限于下列方式的服务：

a）现场服务；

b）客服热线电话服务；

c）网络服务，如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

5.1.2 服务人员应仪表端庄大方，服饰整洁，佩带标志。

5.1.3 服务人员应主动服务，礼貌用语，引导顾客至服务区或休息区，客供品接待。

5.1.4 服务人员应言辞简洁，了解顾客需求，耐心解答咨询。

5.1.5 各种方式所提供的服务和信息应保持一致。

5.2 沟通

5.2.1 主动向顾客展示产品和服务，准确、通俗、诚信地介绍眼镜产品功能特点及相关服务，如实介绍

适合顾客的产品和服务。

5.2.2 主动询问顾客身体状况，排除影响验光的疾病因素，如糖尿病，白内障等。

5.2.3 对于年龄在 14 岁及以下的配镜顾客，首次配镜时应经专科医生（持有眼科执业医生证）进行眼

部检查，排除了相关风险后，进行睫状肌麻痹后验光，待睫状肌恢复常态后再进行验光配镜。

5.3 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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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应制定各种验光工作流程和要求。

5.3.2 验光流程

5.3.2.1 基础检查

a）询问顾客基本信息、佩戴史和配镜用途；

b）裸眼远、近视力检查或原佩戴眼镜的矫正视力检查；

c）原佩戴眼镜的屈光参数和光学中心距离的检测；

d）测定远用双眼瞳距或单眼瞳距和瞳高；

e）优势眼判定。

5.3.2.2 客观验光

使用电脑验光仪验光或检影镜验光。

5.3.2.3 主观验光

a）将远用瞳距、球镜、柱镜和轴位各参数依次置入综合验光仪进行验证，作为主观验光的基础数据；

b）双眼进行雾视处理；

c）右眼散光检测、MPMVA、红绿视标检测、交叉柱镜精调散光的轴位与焦度、最佳视力检测；

d）左眼重复c）步骤；

e）双眼视力平衡检测；

f）双眼远雾视并进行红绿视标检测，初步确定屈光度；

g）眼位检测：主观眼位检测、客观眼位检测及注视差异检测；

h）感觉性融像检测：双眼同时视检测、平面融像检测、立体视检测、影像不等检测；

i）运动性融像检测：各项调节、聚散以及AC/A 检测；

j）进行双眼视异常分析，确定双眼视训练方案或定量光学矫正方案；

k）试戴并调整处方；

l）开具远用配镜处方。

5.3.2.4 老视验光

a）常规验光检查，确定远用光度；

b）确定近用距离；

c）测量近用瞳距；

d）根据需要检测调节幅度；

e）确定初步近附加量；

f）确定老视附加量；

g）试戴，调整处方，确定老视验光参数；

h）开具处方。

5.3.2.5 渐变焦验光

a）双眼视功能检查时，表现为近眼位正常但调节过度或近眼位外隐斜者，不宜配戴渐变焦眼镜；

b）通过问诊了解配镜者的用眼习惯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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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根据常规验光数据和视功能检测数据，确定屈光处方；

d）选择镜片及镜架，并作适当调校；

e）确定配镜十字，并进行单侧瞳距及瞳高的测量；

f）确定配镜参数；

g）渐变焦眼镜制作完成后，进行成镜检测；

h）交付渐变焦眼镜时，观察配适并进行使用指导。

5.3.3 验光要求

采取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验光方式。

5.3.4 验光单据

5.3.4.1常规验光处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顾客信息：姓名、性别、年龄；

b）屈光信息：左右眼、球镜、柱镜、轴位、棱镜度及基底取向、瞳距（远、近）、附加光度、矫正

视力；

c）验光信息：验光日期和验光人员签名；

d）顾客验光参数、实际配镜参数。

5.3.4.2渐变焦验光处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顾客信息：姓名、性别、年龄；

b）屈光信息：左右眼、球镜、柱镜、轴位、棱镜度及基底取向、单侧瞳距、瞳高、附加光度、矫正

视力；

c）验光信息：验光日期和验光人员签名。

d）顾客验光参数、实际配镜参数。

5.4 配镜

5.4.1 应制定装配加工工作流程和要求。

5.4.2 加工流程

a） 确定加工处方单，理解配镜要求；

b） 核对镜架、镜片规格和品牌与加工单是否相符；

c） 检查镜片、镜架外观质量，确定眼镜装配参数；

d） 确定镜片加工中心；

e） 制作镜架、镜片模板；

f） 磨边；

g） 装配，对眼镜进行整形、清洁、复核。

5.4.3 定配单据

5.4.3.1每副定配眼镜应有符合 5.3.4 条验光单据的要求。

5.4.3.2每副定配眼镜应有配镜加工单和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5.4.3.3配镜加工单应包含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a）验光处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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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镜架信息：品牌、规格、型号、材质、色号、价格等；

c）镜片信息：品牌、折射率、材质、颜色、价格等；

d）加工信息：加工人员、加工完成日期等；

e）配装眼镜相关执行标准。

5.5 检验

5.5.1 应制检验工作流程和要求。

5.5.2 检验要求

5.5.2.1 配装眼镜应按 GB 13511.1和 GB 13511.2要求 100%进行交付检验。

5.5.2.2 根据验光处方进行配装眼镜质检时，如有一项不合格，则该副眼镜为不合格，应返修或重新加

工；产品检验合格，出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5.5.2.3 配装加工和眼镜检验应由不同人员进行。

5.5.3 检验单据

5.5.3.1 检验记录应有配镜者和眼镜店的相关信息，检验人员签名和检验日期等。

5.5.3.2 每副配装眼镜应具有完整、准确、真实、可追溯的质检原始记录，原始记录按要求妥善保存。

5.5.4 不合格品的处理

5.5.4.1 应建立不合格品处理制度，建立和保存验配加工的不合格产品处理记录。

5.5.4.2 对不合格产品进行控制，对不合格产品的原因进行识别和分析，及时采取纠正和纠正措施，消

除不合格的原因，防止不合格再发生。

5.5.5 委外要求

对委外加工配镜和检验的，应满足 4.2~4.5和 5. 4~5.5中的有关要求。

5.6 调校

5.6.1 眼镜交付时，应按配镜者头型进行试戴调校，眼镜应视物清晰，无视觉疲劳，无压痛感，外形美

观。

5.6.2 光学调校项目包括眼镜片光学中心的高度、眼镜的前倾角、镜面角和镜眼距。

5.6.3 舒适调校项目包括鼻托间距大小、鼻托角度与鼻梁的匹配、眼镜架镜腿弯点长度。

5.6.4 美观调校项目包括戴镜位置高度合适、无左右偏移和倾斜。

5.7 包装

5.7.1 每副配装眼镜应使用专用眼镜布包装后放入眼镜盒或眼镜袋。

5.7.2 每副配装眼镜应有验光处方单、合格印鉴。

5.7.3 每副配装眼镜应有质保单、售后服务、投诉方式等文件。

5.8 交付

按照约定时间，向顾客交付商品和单据，主动介绍相关售后服务、眼镜保养和爱眼护眼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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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售后

5.9.1 基本要求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切实履行售后服务和消费承诺，如清洗、修理、退换

货等服务。

5.9.2 服务流程

5.9.2.1 售出眼镜产品发生质量事故的（如国家及地方各级监督抽查不合格，顾客质量投诉、媒体曝光

等），应查明原因，与顾客商定和实施善后处理方案，必要时追回已发出的相关产品。

5.9.2.2 戴镜不适受理流程包括但不限于：

a）进行售后服务登记；

b）按照验光处方单和配镜加工单要求，检测眼镜光学参数；

c）重新验光；

d）重新进行光学调校和舒适调校；

e）对受理内容、质量状况和处理意见进行售后服务记录。

5.9.2.3 眼镜质量投诉受理流程包括但不限于：

a）核对配镜加工单内容与实物是否一致；

b）进行售后服务登记；

c）对受理内容、质量状况和处理意见进行售后服务记录。

6 管理要求

6.1 通用要求

6.1.1 组织应以服务流程为中心建立服务体系，确保其实施和保持，并持续改进其有效性。组织应：

a） 明确验光配镜相关服务过程，确定服务过程的顺序和相互作用；

b） 确定和应用所需要的准则和方法，以确保服务过程的有效运行和控制；

c） 确保可以获得必要的资源和信息，以支持服务提供的运行和控制；

d） 监视、测量（适用时）和分析这些过程；

e） 实施必要的措施，以改进过程和服务体系。

注：实体门店的相关管理要求可依据其总公司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6.1.2 针对组织所选择的任何影响服务符合要求的外部供方提供过程或服务，组织应确保对其实施控制。

对此类外部供方提供过程或服务的控制类型和程度应在服务体系中加以规定。

6.2 服务管理

6.2.1 建立销售服务管理制度，识别服务关键点，规范服务工作。

6.2.2 建立采购管理制度，对供应商定期评价，并保存产品采购和入库检验记录。

6.2.3 制定售后服务管理制度，设立专门的售后服务部门或指定专人处理售后事宜。

6.2.4 建立顾客沟通反馈渠道、消费者投诉和媒体信息反馈的社会监督机制。

6.2.5 建立顾客投诉处理机制，在规定时间内响应投诉，并做好处理记录，对投诉处理情况进行跟踪回

访。

6.2.6 建立人员培训管理制度，持续保证验光配镜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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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顾客管理

6.3.1 建立信息化系统，保证顾客服务信息、顾客信息档案、顾客反馈评价信息等的可追溯性。

6.3.2 建立顾客服务信息，包括验光数据、配镜习惯、特殊需求等。

6.3.3 建立顾客信息档案，包括联系方式、销售日期和产品的相关信息，并记录和保存。

6.3.4 建立顾客反馈评价信息，包括售后服务、投诉记录、满意度评价等，并进行定期回访。

6.4 服务补救

6.4.1 发生影响顾客安全、服务中断或紧急情况时，在恢复正常服务和采取临时措施之前，应向顾客作

出有关事故说明、所涉风险、联系方式等信息。

6.4.2 当出现服务失败时，包括来自于投诉的服务失败，验光配镜门店应：

a）对服务失败及时作出应对；

b）通过下列活动，评价是否需要采取措施，以消除产生服务失败的原因，避免再次发生：

——评审和分析服务失败；

——确定服务失败的原因；

——确定是否存在或可能发生类似的服务失败；

——实施所需的补救措施；

——评审所采取的补救措施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6.5 服务分析和改进

6.5.1 调取验光配镜门店满意度调查的记录 50份，满意 2分、一般 1分、不满意 0。客户评价满意率指

标为 50位配镜顾客评价总分≥90分。

6.5.2 收集顾客意见或申诉、投诉，分析原因，并针对性整改和制定预防措施。

6.5.3 制定并实施员工培育规划，提高职业素养、技能水平和服务意识。

7 服务评价

7.1 评价准则

7.1.1 基本要求测评准则

7.1.1.1 依据第 4章基本要求实施验光配镜服务基本要求测评。

7.1.1.2 基于附件 A中表 A.1实施验光配镜服务审查时，根据审查内容做出相应判断。

7.1.2 服务要求测评准则

7.1.2.1 依据第 5章基本要求实施验光配镜服务服务要求测评。

7.1.2.2 基于附件 A中表 A.2实施验光配镜服务审查时，根据审查内容做出相应判断。

7.1.3 管理要求审核准则

7.1.3.1 依据第 6章基本要求实施验光配镜服务管理要求测评。

7.1.3.2 基于附件 A中表 A.3实施验光配镜服务审查时，根据审查内容做出相应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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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评价结果

验光配镜服务评价的等级分为三级：AAAAA级、AAAA级和 AAA级。各等级的评价准则如下表：

表 3 验光配镜服务的等级

等级 次要不符合 主要不符合 关键不符合

AAAAA 级 ≤5 0 0

AAAA 级 6-10 0 0

AAA 级 ≥10 0 0

AAAA 级 ≤5 ≤2 0

AAA 级 ≤10 ≤2 ≤1

不予认证 —— —— ＞1

不符合项的级别分为 3级：

a） 次要不符合。不能完全满足某个条款的要求，但是根据客观证据，所使用的产品、仪器具有合

规性，服务流程具备专业性，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具体要求见附录 A）。

b） 主要不符合。重大违背技术规范的而有关要求，或根据客观证据，所使用的产品、仪器的合规

性、服务流程的专业性存在嫌疑（具体要求见附录 A）。

c） 关键不符合。严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或被怀疑有重大的安全隐患（具体要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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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验光配镜服务测评工具

表 A.1、表 A.2、表 A.3给出了验光配镜服务认证活动的测评内容，由服务认证审査员实施。

表 A.1 验光配镜服务基本要求测评工具

技术指标 考核内容

次要

不符

合

主要

不符

合

关键

不符

合

不符

合描

述

4 基

本要

求

4.1 资质要求
应取得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并应具有合法经营资质

和经营场所，验光配镜服务人数已达 300 人及以上。
×

4.2

服务

人员

4.2.1

配备

4.2.1.1

营 业人

员

a）应经过专业培训，了解验光配镜和眼镜产品特性

的基本知识，正确引导消费者。

b）配备专（兼）职设备管理人员，负责设备管理工

作

×

4.2.1.2

验 光人

员

应至少配备 1 名专职验光人员，且应具备符合

工作岗位要求的专业技能和眼科学、几何光学、眼

镜光学、眼屈光学等专业知识，参加不少于 400 学

时专业培训，具有 5年以上验光工作经验：

—熟练验光操作：a）能进行综合验光仪屈光检

测，b）能进行双眼视力平衡检测，c）能进行老视

检测，d）能进行渐变焦眼镜验光。

—确定处方操作：a）能开具移心棱镜处方，b）

能开具老视眼处方，c）能开具渐变焦眼镜处方。

—眼镜检测和较配操作：a）能进行渐变焦眼镜检测，

b）能进行眼镜整形与较配。

×

4.2.1.3

加 工人

员

应至少配备 1 名专职加工人员，且应具备符合工作

岗位要求的专业技能和眼科学、几何光学、眼镜光

学、眼屈光学等专业知识，参加不少于 300 学时专

业培训，具有 5年以上加工配镜工作经验。

4.2.1.4 检验人员

a）应持有质检职业资格证书或进行过相关培训检验

人员，年度专业培训学时不少于 150 学时。

b）加工人员和检验人员应由不同人员担任，不得互

相兼任。

×

4.2.1.4

检 验人

员

a）应持有质检职业资格证书或进行过相关培训检验

人员，年度专业培训学时不少于 150 学时。

b）加工人员和检验人员应由不同人员担任，不得互

相兼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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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验光配镜服务基本要求测评工具（续）

技术指标 考核内容

次要

不符

合

主要

不符

合

关键

不符

合

不符

合描

述

4 基

本要

求

4.2

服务

人员

4.2.1.5

调 校人

员

由门店内专职验光人员完成。 ×

4.2.2

要求

4.2.2.1 应明确各类人员（营业、验光、加工、检验、调校、

设备管理）的岗位职责；
×

4.2.2.2 应明确各类人员（营业、验光、加工、检验、调校、

设备管理）的资格、技能和授权规定，保证人员有能力开展技

术和服务工作；

×

4.2.2.3 应开展人员服务知识和技能培训，各类人员（营业、

验光、加工、检验、调校、设备管理）年度专业培训学时不少

于 150 学时。

×

4.3

服务

设备

4.3.1

配置

4.3.1.1

验 光设

备

验光镜片箱（含试戴架）、电脑验光仪、综合验光

仪、裂隙灯、检影镜、瞳距仪、笔灯、标准对数视

力表、阅读灯等验光设备。

×

4.3.1.2

加 工设

备

焦度计、自动磨边机、中心定位仪、扫描仪、打孔

机、开槽机、抛光机、瞳距尺、砂轮、玻璃刀、电

热器、整形工具等加工设备。

×

4.3.1.3

检 验设

备

焦度计、眼镜测量卡，必要时需配备测厚仪、0.5 mm

刻度不锈钢直尺和焦度表等检验设备。
×

4.3.2

维护使

用

4.3.2.1 应编制仪器设备清单。 ×

4.3.2.2 应制定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流程。 ×

4.3.2.3 应对仪器设备进行校准和维护，验光镜片箱（含试戴

架）、电脑验光仪、综合验光仪和焦度计应法定计量检定合格
×

4.3.2.4 每位顾客使用前应对验光设备等进行消毒处理。 ×

4.4

产品

4.4.1 眼镜产品采购渠道正规，能提供质量合格证明或合法有效的检验报

告；进口眼镜产品能提供证明产品真实性的文件
×

4.4.2 单焦点和多焦点镜片质量应符合 GB 10810.1 要求，渐变焦镜片质

量应符合 GB 10810.2 要求，光学树脂眼镜片质量还应符合 QB/T 2506 要

求，镜片的透射比应符合 GB10810.3 的要求；眼镜架质量应符合 GB/T

14214 要求。

×

4.5

服务

环境

4.5.1

营业场

所

4.5.1.1 场所安全，布局合理、清洁卫生、通风良好，照明适

度。
×

4.5.1.2 广告宣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信息真实、内容健

康，避免夸大、虚假宣传或误导顾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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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验光配镜服务基本要求测评工具（续）

技术指标 考核内容

次要

不符

合

主要

不符

合

关键

不符

合

不符

合描

述

4 基

本要

求

4.5

服务

环境

4.5.1

营业场

所

4.5.1.3 商品摆放有序，价格标签信息完整。 ×

4.5.1.4 营业场所醒目位置有相关服务提示：

a）服务项目、流程及收费标准；

b）服务监督电话或方式；

c）对消费者的承诺声明。

×

4.5.2

验光区

设有独立的验光区（室），有可调节的光源，远视力检测应满

足测试距离达到 5m，或采用加装反光镜、内置视力表的方法来

缩短验光检测距离，检影验光应在暗室进行。

×

4.5.3

加工区
设有独立的加工场地，并配有污水处理相关设施。 ×

4.5.4

检验区
设有独立的质检场地，在明视场、暗背景中进行镜片的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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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验光配镜服务服务要求测评工具

技术指标 考核内容

次要

不符

合

主要

不符

合

关键

不符

合

不符

合描

述

5 服

务 要

求

5.1

接待

5.1.1应

向 顾 客

提 供 但

不 限 于

下 列 方

式 的 服

务：

a）现场服务；

b）客服热线电话服务；

c）网络服务，如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

×

5.1.2 服务人员应仪表端庄大方，服饰整洁，佩带标志。 ×

5.1.3 服务人员应主动服务，礼貌用语，引导顾客至服务区或休息区，

客供品接待。
×

5.1.4 服务人员应言辞简洁，了解顾客需求，耐心解答咨询。 ×

5.1.5 各种方式所提供的服务和信息应保持一致。 ×

5.2

沟通

5.2.1 主动向顾客展示产品和服务，准确、通俗、诚信地介绍眼镜产品

功能特点及相关服务，如实介绍适合顾客的产品和服务。
×

5.2.2 主动询问顾客身体状况，排除影响验光的疾病因素，如糖尿病，

白内障等。
×

5.2.3 对于年龄在 14岁及以下的配镜顾客，首次配镜时应经专科医生

（持有眼科执业医生证）进行眼部检查，排除了相关风险后，进行睫状

肌麻痹后验光，待睫状肌恢复常态后再进行验光配镜。

×

5.3

验光

5.3.1 应制定各种验光工作流程和要求。 ×

5.3.2验

光流程

5.3.

2.1

基础

检查

a）询问顾客基本信息、佩戴史和配镜用途；

b）裸眼远、近视力检查或原佩戴眼镜的矫正视力检

查；

c）原佩戴眼镜的屈光参数和光心距的检测；

d）测定远用双眼瞳距或单眼瞳距和瞳高；

e）优势眼判定。

×

5.3.

2.2

客观

验光

使用电脑验光仪验光或检影镜验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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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验光配镜服务服务要求测评工具（续）

技术指标 考核内容

次要

不符

合

主要

不符

合

关键

不符

合

不符

合描

述

5.3.

2.3

主观

验光

a）将远用瞳距、球镜、柱镜和轴位各参数依次置入

综合验光仪进行验证，作为主观验光的基础数据；

b）双眼进行雾视处理；

c）右眼散光检测、MPMVA、红绿视标检测、交叉柱镜

精调散光的轴位与焦度、最佳视力检测；

d）左眼重复 c）步骤；

e）双眼视力平衡检测；

f）双眼远雾视并进行红绿视标检测，初步确定屈光

度；

g）眼位检测：主观眼位检测、客观眼位检测及注视

差异检测；

h）感觉性融像检测：双眼同时视检测、平面融像检

测、立体视检测、影像不等检测；

i）运动性融像检测：各项调节、聚散以及 AC/A 检

测；

j）进行双眼视异常分析，确定双眼视训练方案或定

量光学矫正方案；

k）试戴并调整处方；

l）开具远用配镜处方。

×

5.3.

2.4

老视

验光

a）常规验光检查，确定远用光度；

b）确定近用距离；

c）测量近用瞳距；

d）根据需要检测调节幅度；

e）确定初步近附加量；

f）确定老视附加量；

g）试戴，调整处方，确定老视验光参数；

h）开具处方。

×

5.3.

2.5

渐变

焦验

光

a）双眼视功能检查时，表现为近眼位正常但调节过

度或近眼位外隐斜者，不宜配戴渐变焦眼镜；

b）通过问诊了解配镜者的用眼习惯和方式；

c）根据常规验光数据和视功能检测数据，确定屈光

处方；

d）选择镜片及镜架，并作适当调校；

e）确定配镜十字，并进行单侧瞳距及瞳高的测量；

f）确定配镜参数；

g）渐变焦眼镜制作完成后，进行成镜检测；

h）交付渐变焦眼镜时，观察配适并进行使用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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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验光配镜服务服务要求测评工具（续）

技术指标 考核内容

次要

不符

合

主要

不符

合

关键

不符

合

不符

合描

述

5.3.3验

光要求
采取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验光方式。 ×

5.3.4验

光单据

5.3.

4.1

常规

验光

处方

应包

括但

不限

于以

下内

容：

a）顾客信息：姓名、性别、年龄；

b）屈光信息：左右眼、球镜、柱镜、轴位、棱镜度

及基底取向、瞳距（远、近）、附加光度、矫正视力；

c）验光信息：验光日期和验光人员签名；

d）顾客验光参数、实际配镜参数。

×

5.3.

4.2

渐变

焦验

光处

方应

包括

但不

限于

以下

内

容：

a）顾客信息：姓名、性别、年龄；

b）屈光信息：左右眼、球镜、柱镜、轴位、棱镜度

及基底取向、单侧瞳距、瞳高、附加光度、矫正视力；

c）验光信息：验光日期和验光人员签名。

d）顾客验光参数、实际配镜参数。

×

5.4

配镜

5.4.1 应制定装配加工工作流程和要求。 ×

5.4.2加

工流程

5.4.2.1 确定加工处方单，理解配镜要求。 ×

5.4.2.2 核对镜架、镜片规格和品牌与加工单是否相符。 ×

5.4.2.3 检查镜片、镜架外观质量，确定眼镜装配参数。 ×

5.4.2.4 确定镜片加工中心。 ×

5.4.2.5 制作镜架、镜片模板。 ×

5.4.2.6 磨边。 ×

5.4.2.7 装配，对眼镜进行整形、清洁、复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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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验光配镜服务服务要求测评工具（续）

技术指标 考核内容

次要

不符

合

主要

不符

合

关键

不符

合

不符

合描

述

5.4.3定

配单据

5.4.3.1 每副定配眼镜应有符合验光单据的要求。 ×

5.4.3.2 每副定配眼镜应有配镜加工单和检测合格证明。 ×

5.4.

3.3

配镜

加工

单应

包含

相关

信

息，

包括

但不

限

于：

a）验光处方信息；

b）镜架信息：品牌、规格、型号、材质、色号、价

格等；

c）镜片信息：品牌、折射率、材质、颜色、价格等；

d）加工信息：加工人员、加工完成日期等。

×

5.5

检验

5.5.1 应制定检验工作流程和要求。 ×

5.5.2检

验要求

5.5.2.1 配装眼镜应按 GB 13511.1 和 GB 13511.2 要求 100%

进行交付检验。
×

5.5.2.2 根据验光处方进行配装眼镜质检时，如有一项不合

格，则该副眼镜为不合格，应返修或重新加工；产品检验合

格，出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

5.5.2.3 配装加工和眼镜检验应由不同人员进行。 ×

5.5.3检

验单据

5.5.3.1 检验记录应有配镜者和眼镜店的相关信息，检验人

员签名和检验日期等。
×

5.5.3.2 每副配装眼镜应具有完整、准确、真实、可追溯的

质检原始记录，原始记录按要求妥善保存。
×

5.5.4不

合 格 品

的处理

5.5.4.1 应建立不合格品处理制度，建立和保存验配加工的

不合格产品处理记录。
×

5.5.4.2 对不合格产品进行控制，对不合格产品的原因进行

识别和分析，及时采取纠正和纠正措施，消除不合格的原因，

防止不合格再发生。

×

5.5.5委

外要求

对委外加工配镜和检验的，应满足基本要求中对服务人员、

服务设备、产品、服务环境的有关要求以及服务要求中对配

镜和检验的有关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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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验光配镜服务服务要求测评工具（续）

技术指标 考核内容

次要

不符

合

主要

不符

合

关键

不符

合

不符

合描

述

5.6

调校

5.6.1 眼镜交付时，应按配镜者头型进行试戴调校，眼镜应视物清晰，

无视觉疲劳，无压痛感，外形美观。
×

5.6.2 光学调校项目包括眼镜片光学中心的高度、眼镜的前倾角、镜面

角和镜眼距。
×

5.6.3 舒适调校项目包括鼻托间距大小、鼻托角度与鼻梁的匹配、眼镜

架镜腿弯点长度。
×

5.6.4 美观调校项目包括戴镜位置高度合适、无左右偏移和倾斜。 ×

5.7

包装

5.7.1 每副配装眼镜应使用专用眼镜布包装后放入眼镜盒或眼镜袋。 ×

5.7.2 每副配装眼镜应有验光处方单、合格印鉴。 ×

5.7.3 每副配装眼镜应有质保单、售后服务、投诉方式等文件。 ×

5.8

交付

按照约定时间，向顾客交付商品和单据，主动介绍相关售后服务、眼镜

保养和爱眼护眼知识。
×

5.9

售后

5.9.1基

本要求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切实履行售后

服务和消费承诺，如清洗、修理、退换货等服务。
×

5.9.2服

务流程

5.9.2.1 售出眼镜产品发生质量事故的，应查明原因，与顾

客商定和实施善后处理方案，必要时追回已发出的相关产

品。

×

5.9.2.2 戴

镜不适受理

流程包括但

不限于：

a）进行售后服务登记；

b）按照验光处方单和配镜加工单要求，检测

眼镜光学参数；

c）重新验光；

d）重新进行光学调校和舒适调校；

e）对受理内容、质量状况和处理意见进行售

后服务记录。

×

5.9.2.3 眼

镜质量投诉

受理流程包

括 但 不 限

于：

a）核对配镜加工单内容与实物是否一致；

b）进行售后服务登记；

c）对受理内容、质量状况和处理意见进行售

后服务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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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验光配镜服务管理要求测评工具

技术指标 考核内容

次要

不符

合

主要

不符

合

关键

不符

合

不符

合描

述

6 管

理要求

6.1 通

用要求

6.1.1 组织应以服务流程为中心建立服务体系，确保其实施和保持，

并持续改进其有效性。组织应：

a）明确验光配镜相关服务过程，确定服务过程的顺序和相互作用；

b）确定和应用所需要的准则和方法，以确保服务过程的有效运行和

控制；

c）确保可以获得必要的资源和信息，以支持服务提供的运行和控制；

d) 监视、测量（适用时）和分析这些过程；

e）实施必要的措施，以改进过程和服务体系。

注：实体门店的相关管理要求可依据其总公司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

6.1.2 针对组织所选择的任何影响服务符合要求的外部供方提供过

程或服务，组织应确保对其实施控制。对此类外部供方提供过程或服

务的控制类型和程度应在服务体系中加以规定。

×

6.2 服

务管理

6.2.1 建立销售服务管理制度，识别服务关键点，规范服务工作； ×

6.2.2 建立采购管理制度，对供应商定期评价，并保存产品采购和入

库检验记录；
×

6.2.3 制定售后服务管理制度，设立专门的售后服务部门或指定专人

处理售后事宜；
×

6.2.4 建立顾客沟通反馈渠道、消费者投诉和媒体信息反馈的社会监

督机制；
×

6.2.5 建立顾客投诉处理机制，在规定时间内响应投诉，并做好处理

记录，对投诉处理情况进行跟踪回访。
×

6.3 顾

客管理

6.3.1 建立顾客服务信息，包括验光数据、配镜习惯、特殊需求等； ×

6.3.2 建立顾客信息档案，包括联系方式、销售日期和产品的相关信

息，并记录和保存；
×

6.3.3 建立顾客反馈评价信息，包括售后服务、投诉记录、满意度评

价等，并进行定期回访。
×

6.4 服

务补救

6.4.1 发生影响顾客安全、服务中断或紧急情况时，在恢复正常服务

和采取临时措施之前，应向顾客作出有关事故说明、所涉风险、联系

方式等信息。

×



T/SPEMF 0026-2021

21

表 A.3 验光配镜服务管理要求测评工具（续）

技术指标 考核内容

次要

不符

合

主要

不符

合

关键

不符

合

不符

合描

述

6 管

理要求

6.4 服

务补救

6.4.2 当出现

服务失败时，

包括来自于

投诉的服务

失败，验光配

镜门店应：

a）对服务失败及时作出应对；

b）通过下列活动，评价是否需要采取措施，以消除

产生服务失败的原因，避免再次发生：

——评审和分析服务失败；

——确定服务失败的原因；

——确定是否存在或可能发生类似的服务失败；

——实施所需的补救措施；

——评审所采取的补救措施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

6.5 服

务分析

和改进

6.5.1 调取验光配镜门店满意度调查的记录 50 份，满意 2分、一般 1

分、不满意 0。客户评价满意率指标为 50 位配镜顾客评价总分≥90

分。

×

6.5.2 收集顾客意见或申诉、投诉，分析原因，并针对性整改和制定

预防措施；
×

6.5.3 制定并实施员工培育规划，提高职业素养、技能水平和服务意

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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